
发文：上海证券交易所 

文号：上证上字〔2002〕19号 

日期：2002-2-24 

  

关于调整和规范权益分派方法的通知 

  
各上市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为完善和规范股权管理和权益分派工作，进一步推进我国证券登记制

度的改革，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决定自2002年4月1日起实行新的权益分派方法，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权益分派业务包括送股和公积金转增股本业务及现金

红利派发业务。 

二、自2002年4月1日起，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负责受理送股和公积金

转增股本登记及现金红利派发业务，上交所负责受理权益分派公告及新增

股份上市业务。 

三、上市公司或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应在申

请实施权益分派前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

如需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理发放现金红利，须签订《委托代理发放

现金红利协议书》。 

四、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实施权益分派，须在公告日五个交易日前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送股（转增股本）登记申请表（附件1）或委托发放现金红利申请

表（附件3）； 

2、股东大会或基金持有人大会批准权益分派的决议； 

3、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要求的其它文件。 

五、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受理申请后，应在确

定的权益登记日三个交易日前向上交所申请信息披露，并提交以下材料： 

1、送股（转增股本）上市申请表（如需要，附件2）； 

2、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3、公告披露申请表； 

4、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六、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须在申请表上加盖公司公章，并承诺对提交

的申请表和其它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合法性负责。上市公司或基金

公司提交的申请表必须为打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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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应确保权益登记日不得与配股、增发、扩募

等发行行为的权益登记日重合，并确保自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申请

表之日至新增股份上市日或红利权益登记日期间，不得因其它业务改变公

司或基金的股本数或权益数。 

八、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提交的申请表中的股本数或权益数应以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九、为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自2002年4月1日起，送股及转增股本产

生的新增可上市流通股份的上市日，由现行的R+1日改为R+2日，即新增可

上市流通股份在股权登记日（R）后第二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十、本通知发布前已执行的有关业务规则如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

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送股（转增股本）登记申请表 

2.送股（转增股本）上市申请表 

3.委托发放现金红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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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送股（转增股本）登记申请表 （表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特委托贵公司全权代理实施本公司的送股及

转增股本方案，现将有关事项申请如下： 

公司全称
 

 
 

A
 

A股代码
 

 
 

A股简称
 

 
 

股
 

股权登记日
 

 
 

 
 

 
 

B
 

B股代码
 

 
 

B股简称
 

 
 

股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每股送股比例
 

 
 

每股转增比例
 

 
 

每 股 送 转 比 例

(合计）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发起人国家股
 

 
 

 
 

 
 

发起人国有法人

股
  

 
 
 

 
 

发起人境内法人

股
  

 
 
 

 
 

发起人境外法人

股
  

 
 
 

 
 

发起人自然人股
 

 
 

 
 

 
 

非发起人国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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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每股送股和转增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六位数； 

2、送股和转增股的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数为准； 

    3、本申请表必须为打印稿，不得手写改动。 

  
申请人声明： 

我公司保证向贵公司提供的书面和电子申请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与合法。因提供资料有误或由于我公司的原因导致本次送股、转增股本方

案无法实施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 

  

非发起人国有法

人股
  

 
 
 

 
 

非发起人境内法

人股
  

 
 
 

 
 

非发起人境外法

人股
  

 
 
 

 
 

职工股
 

 
 

 
 

 
 

配售（    ）
 

 
 

 
 

 
 

 
 

 
 

 
 

 
 

非流通股份小计
 

 
 

 
 

 
 

普通股（A股）
 

 
 

 
 

 
 

特种股（B股）
 

 
 

 
 

 
 

 
 

 
 

 
 

 
 

流通股份小计
 

 
 

 
 

 
 

股份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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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            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经 办 人 ( 签 字 ) ：                    申 请 日

期：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填写 

送股登记编号： 

经办人：             复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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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送股（转增股本）上市申请表（表二）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特申请本次送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新

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现将有关事项申请如下： 

注：本申请表必须为打印稿，不得手写改动。 

  
董事会秘书(签字)：                     

申请日期：                       

电话：                                 

传真：         

申请人：                  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            初审人： 

复审人： 

日期： 

 

A股代码
 

 
 

B股代码
 

 
 

A股简称
 

 
 

B股简称
 

 
 

公告日期
 

 
 

除权日
 

 
 

本次上市增量
 

股
 

 
 

 
 

新增A股上市日
 

 
 

A股上市增量
 

股
 

新增B股上市日
 

 
 

B股上市增量
 

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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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委托发放现金红利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持有人大会）决议，特委托贵公司全权代理发

放本公司派发的以下现金红利，现将有关事项申请如下： 

公司全称
 

 
 

 
 

A股代码
 

 
 

A股简称
 

 
 

A股
 
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

 
 
 

发放日
 

 
 

 
 

 
 

 
 

每股红利(税前)
 

      元
 
每股红利(税后)

 
      元

 

 
 

B股代码
 

 
 

B股简称
 

 
 

B
 

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

 
 
 

股
 

最后交易日
 

 
 

发放日
 

 
 

 
 

B股每股红利(税

前)
 

美元
 
B股每股红利(税

后)
 

美元
 

派发年份
 

 
 

派发（年度\中

期）
 

 
 

          项目
 

种类
 

代发股数(股)
 

A股
 

 
 

B股
 

 
 

职工股
 

 
 

国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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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A股：每股应付红利额（税前、税后）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

点后三位数。      

2、B股：每股应付红利额（税前、税后）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

点后六位数。 

3、本申请表必须为打印稿，不得手写改动。 

  

申请人声明： 

我公司保证向贵公司提供的书面和电子申请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与合法。因提供资料有误或由于我公司的原因导致本次委托发放现金红利

无法实施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 

  

                  申请人：              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经办人(签字)：                申请日期：                       

公告日期：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办人：         复核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      

初审人：         复审人： 

  

  

 
 

 
 

 
 

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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